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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1-013

威海某苗木公司诉河南省某农业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行为的侵权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无性繁殖 种植行为 生产繁殖

基本案情

原告威海某苗木公司诉称：威海某苗木公司系品种权号为

CNA20172523.*、名称为“鲁丽”的苹果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河南省

某农业公司生产、繁殖、销售“鲁丽”品种的繁殖材料，侵害其植物新

品种权。故请求判令河南省某农业公司：一、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对侵

权繁殖材料做灭除活性处理；二、赔偿威海某苗木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维权合理开支等。

河南省某农业公司辩称：威海某苗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河南省某农

业公司有生产、繁殖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河南省某农业公司在其网站及与其关联的视频账

号中均展示有“鲁丽”品种，（2021）豫郑黄证内民字第10520号公证书

也记载河南省某农业公司收取了预定“鲁丽”种苗的款项500元，威海某

苗木公司于2021年3月在河南省某农业公司挂有“鲁丽”的苹果树上公证

取得被诉侵权的果树叶片，河南省某农业公司对于上述叶片来源于“鲁

丽”苹果树并无异议，认可其实际种植的果树名称与“鲁丽”品种的名

称一致，对于其实际种植的果树与“鲁丽”授权品种具有同一性的认定

也未提出异议。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豫01知

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一、河南省某农业公司立即停止繁殖、销售侵犯

威海某苗木公司“鲁丽”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二、河南省某农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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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威海某苗木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共计

108500元；三、驳回威海某苗木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河南省某农业公

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为种植“鲁丽”苹果树目

的是“挂果”而非生产繁殖，威海某苗木公司仅公证到其种植的“鲁丽

”苹果树，并没有实际购买到“鲁丽”种苗，不能证明河南省某农业公

司存在生产繁殖“鲁丽”品种的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

13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4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诉侵权的果树叶片是威海某苗木公司于

2021年3月在河南省某农业公司挂有“鲁丽”的苹果树上公证取得。河南

省某农业公司对于上述叶片来源于“鲁丽”苹果树并无异议，认可其实

际种植的果树名称与“鲁丽”品种的名称一致，对于其实际种植的果树

与“鲁丽”授权品种具有同一性的认定也未提出异议。关于河南省某农

业公司种植“鲁丽”品种的行为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

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五条规定

：“种植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

生产、繁殖行为认定处理。”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的行为是否属于繁

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体性质

、行为目的、规模、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等因素作出判断。首先，河南省

某农业公司是果树育种和育苗的经营主体，其种植“鲁丽”品种的动机

是为获取商业利益，明显不属于私人的非商业目的。其次，河南省某农

业公司主张其种植的“鲁丽”苹果树系来源于山东省某研究所，但并未

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持有的“鲁丽”苹果树没有合法的来源。在

案证据还显示河南省某农业公司存在收取“鲁丽”品种树苗预定款、在

其网站宣传“鲁丽”品种、在视频中宣传开挖“鲁丽”树苗的行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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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即便河南省某农业公司种植“鲁丽”苹果树可能是为了获得该品种

的果实，但果实来源于适龄的果树，需要对苗木进行管理，增枝扩冠

，促使植物体由营养生长转为生殖生长，“鲁丽”品种是无性繁殖作物

，在种植过程中可以通过自我复制和自我繁殖直接形成新个体。在河南

省某农业公司无法提供其持有的“鲁丽”苗木存在合法来源的情况下

，势必存在未经品种权人许可大量生产、繁殖“鲁丽”品种苗木，从而

服务于获得“挂果”目的的行为。结合河南省某农业公司在网站上展示

“鲁丽”品种，在视频中宣传“鲁丽”品种，存在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

料的情节，应当认定其种植行为构成生产繁殖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

行为。

裁判要旨

品种权人主张种植无性繁殖授权品种的行为构成生产、繁殖授权品

种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体性质、行为目

的、规模、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等因素作出判断。被诉侵权人以育种、育

苗为业，种植种苗并实施了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可以认定其种植行

为系为获取商业利益而非出于私人的非商业目的，该种植行为构成生产

、繁殖行为。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7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

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73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1知民初1818号民事

判决（2021年11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435号民事判决（2022年

9月13日）


